
1 
 

乾隆年間客家移民的身體、情慾與日常生活 

李朝凱 

3,000字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以乾隆年間「刑科題本婚姻姦情專題」為主要史料，一方面檢

視命案裡出現的屍體，探究客家移民移墾臺灣社會後的飲食生活水準；另一方

面更透過命案的現場與關係人等的供詞，進而呈現底層客家民眾的情慾世界與

日常生活方式。 

    近年來明清史、法律史學者頻繁地利用清代刑科題本的命案類婚姻姦情專

題（以下簡稱「刑科題本婚姻姦情專題」）進行學術研究，在研究課題上大約可

以分為三類：第一，如賴惠敏、郭松義、王躍生、Matthew H. Sommer（蘇成

捷）、Buoye Thomas（步德茂）、張孟珠、紀智閔與吳冠穎等研究者，試圖從

「刑科題本婚姻姦情專題」探討國家法律與傳統家庭、社會的互動關係，他們

大都將焦點放在情慾、婚姻關係、家內秩序和性別研究上。 其次，又有馮爾

康、卓惠芬探討法律與庶民生活之課題，試圖重建乾隆年間閩粵地區的社會生

活與下層庶民生活之歷史圖像。 最後，法律史學者陳惠馨是臺灣致力於利用

「刑科題本婚姻姦情專題」探究清代法制史的重要推手，並且更指導如陳郁

如、范世偉等法律所研究生投入此一課題。  

  就上述研究脈絡而論，「刑科題本婚姻姦情專題」作為一種重要的訴訟文

書，仍然缺乏研究者有效運用於探究清代客家移墾社會的發展樣貌。 就此而

言，透過「刑科題本婚姻姦情專題」中的口供故事來考察乾隆年間客家移民的

情慾世界與日常生活史，一方面具有拓展嶄新客家研究課題的重要性，同時也

深化客家學術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其次，敘述 229 件涉及臺灣客家移民「刑科題本」的內容、特色與史料價

值。本文試圖說明透過刑案裡乾隆年間客家受害者的屍長等資訊，轉化為現代

身高，身高與身體吸收飲食營養是否豐富密切相關，由此判斷臺灣客家移民的

飲食生活水準。十八世紀身高最高的人種是位於紐西蘭、夏威夷的人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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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74 公分之高，應是南島語族男性的調查數值，南島語族的身材在十八世紀

應是被認為相當的高壯。十七世紀荷蘭人遇到臺灣南島語族的西拉雅人時也是

提到西拉雅人身材甚為高大， 黃叔璥提到斗尾龍岸番（岸裡社原住民）時也

云：「斗尾龍岸番，皆偉岸多力，文身文面，狀同魔鬼，出則焚掠殺人」， 南島

語族半獵半耕的生計方式能夠攝取多樣化的食物種類，因而身型甚至高於當時

英國、荷蘭、挪威或是漢人男性的平均身高，與現在（2016）荷蘭男性身高均

值 182.5 公分為世界第一高的情形截然不同。   

    整體而論，十八世紀臺灣客家男性身高約和挪威等國相近，明顯高於日本

與中國北部的男性，值得注意的是，據陳叔倬、李其原等人的研究，發現中國

北部男性身高平均值在十七世紀末尚有 162 公分但逐年的下滑，至十八世紀中

葉時僅有 147 公分，此一數值之低，著實令人感到意外。 黃宗智指出明清以來

的人口增長對華北的小農造成生存壓力，因為華北的土地不夠肥沃，又因連年

天災造成糧食短缺問題嚴重，華北小農因此維持半無產化造成糧食生產不足的

惡性循環，因此清前期華北的生活條件比華南更為嚴峻。 就此而言，北方人較

南方人高的印象，應該和 Stephen Morgan 探索十九世紀至今中國人民平均身高

時，發現中國人民身高是北高南矮、城高鄉矮等特點相同， 我們腦海中對身高

區域分布的「常識」應是十九世紀以後發生的歷史變遷。本文從台灣府客家移

民的訴訟案件觀察客家民眾的日常生活，藉由審視案件裡的屍體衣著、關係人

等的供詞以及命案的現場描述，走入十八世紀客家民眾的日常生活情境。十八

世紀客家村社日常生活簡樸平實，但在飲食生活水準上相較於歐洲等地而言，

仍然處於較佳的生活狀態，甚至也比十九世紀的臺灣來得更好。 

    再次，透過客家移民在衙門裡陳述的供詞，探討當時男女或是同性間的情

慾糾葛，呈現清代客家移民的情慾生活史。過往對於清代客家平民百姓生活中

的感情與慾望幾乎沒有相關的任何描述，透過「刑科題本」，我們可以生動地觀

看過去小民生活裡性別關係的微妙距離。乾隆年間生活困苦的客家底層家庭，

受到家庭生計的沉重壓迫，也割捨了夫妻倫理等諸多觀念。本文因而得以刻畫

有關客家底層民眾的情感是如何萌芽，兩性之間的情慾又是如何的觸動與發展

的生活實態。例如客家婦女邱氏最初開始和數人通姦，早已懷有身孕，邱氏要

他們給丈夫林都銀錢和食米，也有可能是因為懷孕後，預期家裡經濟會更加艱

苦，因而選擇以通姦的方式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約可想見底層社會的小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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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婦人在家庭生計上的窘況與迫於無奈的生存方式。另外，亦有違反婦女意願

而強行姦污，進行引起被害婦女的丈夫仇殺報復的情形。如賴明供稱：「小的老

婆被陳雪拉去強姦，是老婆哭回告訴小的的。當時老婆褲子現被他扯破，下身

也被他抓傷了。小的因不是當場現獲，又想這是醜事，恐告官沒臉面、拖累，

只得忍恨在心。後小的老婆就為這事鬱氣死了，小的越想越恨，故此要打死他

的」。 

    最後，本文更通過案件中對於命案現場的描述，以及供詞中對於職業與日

常生活等生活細節的敘述，進而且立體地建構清代臺灣客家移民的日常生活

史。在日常生活上有數點現象值得留意：第一，在飲食生活上，客家民眾去溪

流裡捕魚及食用，補充蛋白質等營養，是底層民眾與自然環境共依共存的日常

生活方式。第二，在服飾穿著上，在尚未進入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以

前，傳統農業社會在服飾的製作成本上頗為高昂，鄉村民眾想要「豐衣」足食

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一件服飾的製作，從最初的棉麻作物的種植、布料的織造

與運輸來臺的成本，到最後裁縫師傅必須量身訂作的工錢，諸項成本的層層疊

累，造成服飾的價格長期居高不下，因而街市中有不少的舊衣店在經營，民眾

也可以在當舖裡典當衣服、棉被等物件，解決銀錢的急需。走在十八世紀客家

村庄社會裡，迎眼所及的人群，仍以穿著染成黑色、藍色與白色的短袖衣裳最

為普遍，服飾色彩的豔麗與否仍是辨別身分地位高低的主要方式。 

    第三，在住居生活上，村庄的民眾仍以搭茅草與竹籬而成的草寮較為普

遍，土埆厝也不少，磚瓦式屋宇仍較少見，僅街市較常出現。第四，在婚姻生

活上，則是可以看出乾隆年間客家底層婦女對於男女界限的觀念並未加以嚴

防。綜合上述諸多歷史面向，我們因而得以進入乾隆年間臺灣客家民眾的日常

生活之中。 

    總結而論，藉由案件的描繪呈現十八世紀臺灣客家移民的服飾生活、飲食

生活、家居生活、旅途生活以及情慾世界，本文因而得以有別於過往研究側重

於清代客家菁英及其家族史之既有論述。 

關鍵詞：客家、身體、情慾、日常生活、刑科題本。 

 


